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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还本支出。

筹划思路：由于还本销售方式下的销售额就是货物的销

售价格，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还本支出，在这种情况下，还本

销售的销售额是比较高的，所以其税负也比较高。企业可以考

虑变换一下形式，即将还本销售分解为两项业务，一是以正常

价格销售货物，二是由销货方向购货方借款，这样企业可以少

缴税款。

例 2：蓝天汽车销售公司以还本销售方式向某企业销售

汽车一辆，价格为 1 000 000元（含税），每辆汽车成本 360 000

元（不含税），规定 10年内每年还本 100 000 元，市场上同类

商品的售价为 500 000元（含税），增值税税率 17%。

案例分析：按税法规定，企业采取还本销售方式的，其销

售额就是货物的销售价格，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还本支出。

应缴增值税额=1 000 000/（1+17%）伊17%-360 000伊17%

=84 099.15（元）

应缴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额=84 099.15伊（7%+3%）

=8 409.92（元）

销售毛利润=1 000 000/（1+17%）-360 000=494 700.85（元）

应缴企业所得税额=（494 700.85-8 409.92）伊25%=

121 572.73（元）

进行纳税筹划前，蓝天公司共需缴税：84 099.15+8 409.92+

121 572.73=214 081.80（元）

筹划方案：蓝天汽车销售公司以市场价格销售汽车，价格

为 500 000元（含税），同时由销货方向购货方借款 500 000

元，假设 10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为 10%，规定 10年内每年还本

付息 100 000元（500 000衣10+500 000伊10%），本息合计共还

1 000 000元（100 000伊10）。

应缴增值税额=500 000/（1+17%）伊17%-360 000伊17%=

11 449.57（元）

应缴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额=11 449.57伊（7%+3%）=

1 144.96（元）

销售毛利润=500 000/（1+17%）-360 000=67 350.43（元）

应缴企业所得税额=（67 350.43 -1 144.96）伊25%=

16 551.37（元）

进行纳税筹划后，蓝天公司共需缴税：11 449.57+1 144.96+

16 551.37=29 145.90（元）。通过纳税筹划，可以减轻税收负担

184 935.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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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业务核算方法改进思考

【摘要】本文在深入分析会计准则对贷款业务的核算规定基础上，认为贷款业务初始确认方法有违会计核算的重要性

原则，导致后续利息收入的确认和利息调整的摊销所使用的实际利率摊余成本法操作复杂。另外，准则对贷款业务减值准

备的计提规定也加大了实务操作的难度。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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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业务的会计核算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准则”），但准则中贷款的处理

方法并不十分科学，有些理论色彩过浓、实际操作性差，有待

于进一步改进。

一、关于贷款的初始确认问题

根据准则规定，金融企业发放的贷款在活跃市场中没有

报价。按当前市场条件发放的贷款应按发放贷款的本金和相

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例如，某银行向某企业发

放一笔中长期贷款 3 000万元，合同利率 9%，若该银行在本

笔贷款发放前委托一家专业咨询公司对该笔放款进行了贷前

调查和评估，支付咨询费用 6万元，按准则规定，贷款的初始

确认价值应当是 3 006万元。其中记入“贷款———本金”科目

的金额为 3 000万元，咨询费用 6万元记入“贷款———利息调

整”科目。也就是说，交易费用计入了贷款的初始确认价值中。

从理论上讲，咨询费用的发生与发放贷款相关，不应将其一次

性计入当期费用，而是先形成贷款资产，以后分期摊销，这是

可以理解的。但是 6万元的咨询费用相对于 3 000万元的贷款

规模来讲，仅占 0.2%而已，就是因为 6万元咨询费用的计入，

导致了贷款初始账面价值与贷款合同本金不相符，从而引起

后续计量中用实际利率摊余成本法进行利息收入的确认和利

息调整的一系列复杂计算，不仅麻烦，而且有违会计核算的重

要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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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利息收入的确认和利息调整的摊销

根据准则规定，贷款持有期间所确认的利息收入，应当根

据实际利率计算。实际利率应在取得贷款时确定，在该贷款预

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保持不变。实际利率与合同

利率差别较小的，也可按合同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沿用上例，因贷款初始确认价值中包含了利息调整，而后

续是按贷款合同本金和合同利率收取利息及收回本金，因此

需要计算贷款的实际利率。贷款初始确认为 3 006万元，后续

按 3 000万元本金收取利息，可以判断 3 006万元的贷款资产

收益率达不到合同利率 9%。假定每年收取一次利息（该假定

与实际情况不符，实务中中长期贷款按季收息），那么可以建

立以下折现模型：3 006=3 000伊9%/（1+r）+3 000伊9%/（1+r）2+

（3 000+3 000伊9%）/（1+r）3，由此可计算折现率即贷款资产的

实际收益率为 8.922%。这个计算隐含的假设是什么呢？就是

在贷款期内，合同利率保持不变，始终是 9%。但实际上中长期

贷款利率一年一定，若利率调整，合同利率就要变，那么现金

流量就要变，需要重新计算实际利率。而在利率逐步市场化的

今天，利率变动是常态。再接下来，按实际利率摊余成本法进

行利息收入的确认和利息调整的摊销，不难计算出每年确认

的利息收入是 268.20万元、268.08万元、267.72万元，其与每

年应收利息 270万元的差额就是利息调整的摊销，分别为 1.8

万元、1.92万元、2.28万元，也就是说初始确认中的利息调整

6万元分摊到 3年，各年都不一样。如果用平均法摊销，则每

年摊 2万元，这样做不是更简单，且不需要计算实际利率吗？

这个实际利率摊余成本法高明在哪里呢？

三、关于减值准备的计提

根据准则规定，有客观证据表明贷款发生了减值的，应当

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计算确

认减值损失。商业银行对贷款进行减值测试，应根据本银行的

实际情况分为单项金额重大和非重大的贷款。对单项金额重

大的贷款，应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贷款，

可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或者将其包含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

特征的贷款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贷

款，也应当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贷款组合中再进

行减值测试。这一段话足以让实务操作人员感觉到计提贷款

减值准备的高难度。

首先，减值测试的关键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就是一

项很难做的工作，单项测试也好组合测试也好，要想预测未来

现金流量，必然需要会计人员、信贷人员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

间。鉴于贷款笔数众多及贷款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不

确定性，相关人员进行现金流量预测时必然带有很强的主观

性甚至随意性，必然和最终的实际现金流入情况存在较大的

偏差，从而花这么大代价得到的不过是一个不准确的现金流。

其次，预测出来的现金流要用实际利率来进行折现，而实际利

率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值，其大小依附于合同利率，要用实

际利率折算就要假定未来合同利率也不变（前文已说明这是

不现实的），用不稳定的实际利率去折算难以预测准确的现金

流，从而得到不准确的现值，这就是做这一系列繁琐工作的结

果。这种计提减值准备方法的操作性远远不如财政部 2005年

颁布的《金融企业呆账准备提取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专项准

备的贷款五级分类计提方法，即五级贷款分别按 1%、2%、

25%、50%、100%提取。财政部的五级分类计提法较之会计准

则的要求更简单，更易为实务界所接受。

四、准则中的遗漏

2001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全面推行贷款质量

五级分类管理的通知》（银发［2001］416号），要求采用以风险

为基础的分类方法，把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

五类，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此分类方法取代了以往所采用

的“一逾两呆”方法。很明显，“五级分类”方法强调按贷款的

质量划分正常贷款和不良贷款，注重于对贷款第一还款来源

的考虑，优于“一逾两呆”所强调的按贷款的期限划分正常贷

款和不良贷款的方法，注重贷款形式和手续完备情况的考核。

准则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贷款分类的要求，整部准则不再提“逾

期贷款”、“非应计贷款”、“应计贷款”，只是强调在资产负债表

日，对于出现减值迹象的贷款要进行减值测试，提取减值准

备。当然这种方法针对的一定是出现逾期的贷款，会计提更多

贷款损失准备，能够体现五级分类的要求及谨慎性原则。但准

则不提“逾期贷款”、“非应计贷款”等，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些分

类科目不再使用，由此造成了一些混乱。

实务中认为贷款逾期这个信息很重要，需要在会计核算

上有所体现，因此仍用过去的“一逾两呆”分类法下对于逾期

贷款和非应计贷款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包括许多金融类教

科书上都是新老做法混杂在一起。比如，按准则规定，若贷款

发生减值，除计提减值准备以外，还需将贷款相关账户（“本

金”、“利息调整”、“应收利息”）全部转入“贷款———已减值”，

减值后贷款在资产负债表日的利息收入按实际利率摊余成本

法的确认冲贷款损失准备，将按合同本金和合同约定的名义

利率计算确定的应收利息金额进行表外登记，也就是说发生

减值的贷款“应收利息”账户已经结转完。而按“一逾两呆”分

类法下对于逾期贷款的处理方法，若贷款转为非应计贷款，应

冲减应收利息。这就造成了已确认减值的贷款若逾期了，无账

面的应收利息可冲减的情况。这些处理上的混乱需要准则进

一步明确，即要不要确认逾期贷款、非应计贷款？已减值贷款

和逾期贷款的处理如何衔接？

最后总结一下笔者的改进建议：淤鉴于贷款利率的不确

定性，应将贷款发放时的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使贷款账面

值始终等于贷款合同本金，这样就省却了实际利率的计算及

按实际利率摊余成本法进行利息收入的确认和利息调整的摊

销等步骤，也符合会计重要性原则；于对于贷款损失准备的计

提，采用五级分类计提方法，更简单而务实；盂对于逾期贷款

如何处理的问题，准则应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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